《丽水市人民政府关于调整全市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通知》政策解读
根据相关要求，现对《关于调整全市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拟订政策解读方案如下：

一、解读时间

《通知》印发后一个月内。

二、解读方式

（一）通过丽水日报、处州晚报、丽水发布等市级主流媒体对最低生活保障标准调整进行宣传告知。

（二）发动各级民政等政府部门和村（社区）基层组织主动向社会公众进行宣传，提高全社会的知晓度。

三、解读材料

（一）调整依据

1.《浙江省社会救助条例》第十条：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由设区的市人民政府按照当地居民生活必需的费用确定并公布，并根据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物价变动情况适时调整。

2.《丽水市人民政府关于改革最低生活保障标准调整机制的通知》（丽政发〔2020〕13号）：低保标准在全市上年度城镇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的30%-35%之间确定。

（二）调整主要内容

今年的《市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了“农民收入年均增长10%以上，低收入农户收入增速快于农民收入增速”的目标任务。结合这一任务目标，市民政局与市财政局、市农业农村局等市级单位对接协商，建议如下：

1.调整低保标准。根据《丽水市人民政府关于改革最低生活保障标准调整机制的通知》（丽政发〔2020〕13号），低保标准在全市上年度城镇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的30%-35%之间确定。2020年因疫情的影响，丽水市城镇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为31756元/人，低保标准调整为每人每月910元（每人每年10920元），占城镇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的34.39%。

2.方案实施时间。《浙江省行政规范性文件管理办法》第20条规定：行政规范性文件应当自公布之日起30日后施行，载明具体施行日期，但因保障公共安全、社会稳定和其他重大公共利益需要的除外。本调整方案涉及重大公共最利益需要，可提前实施，自2021年7月1日起执行。

3.资金渠道。低保所需资金按原渠道列支。
四、解读机关

本政策由市民政局负责解释。
